兰州工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项条件（参考）
根据《兰州工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）及兰州工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项报告书的内容，验收评定结果分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4个等级结项。

一、合格结项条件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，其中校级满足前两条即可，国家级或省级项目须同时满足以下三条即可结项：

1.提交了完整的结项材料（包括兰州工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项书、项目成果佐证材料及相关支撑材料)；

2.经费使用符合《兰州工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；

3.省级、国家级项目结项要求：具有科技作品、研究报告、调查报告、竞赛获奖、创办企业等即可结项。
二、良好结项条件

1.校级项目：参加学科竞赛获校级奖励、同时所提交的项目材料清晰、规范，为良好结项；

2.省级项目：参加学科竞赛获省级奖励、软著、实用新型专利、省级刊物论文等，创业实践类项目已经注册公司，取得以上成果至少1项，为良好结项；

3.国家级项目：参加学科竞赛获国家级奖励、软著、实用新型专利、省级刊物论文等，创业实践类项目已经注册公司，取得以上成果至少2项，为良好结项；

三、优秀结项条件

1.校级项目：参加学科竞赛获省级及以上奖励、软著、实用新型专利、省级刊物论文、创办企业等，取得以上成果至少1项为优秀结项；

2.省级项目：参加学科竞赛获国家级奖励、软著、实用新型专利、省级刊物论文、创办企业等，取得以上成果至少2项；或取得1项发明专利；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1篇学术论文；创业实践类项目已经注册公司，并已开展相关业务，有一定营收，为优秀结项；

3.国家级项目：参加学科竞赛获国家级奖励、软著、实用新型专利、省级刊物论文、创办企业等，取得以上成果至少3项；或取得1项发明专利；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2篇学术论文；创业实践类项目已经注册公司，并已开展相关业务，有一定营收，且带动了就业，为优秀结项；

四、不合格结项条件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满足有以下条件之一，均为不合格。

1.自申报立项以来，实际并没有开展项目研究；

2.没有任何进度及项目成果。
注：

所有项目以最高立项等级进行验收；
以上所列专利、论文、竞赛等材料，项目负责人必须为第一或第二（指导教师为第一），有用稿通知也可以，但需要提供盖章的论文录用通知、论文清样或投稿论文等，收取了版面费的还要提供版面费的有效票据；
各二级学院按照项目结题评审条件，对拟结项目进行评审，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3种情况，给出二级学院评审结论；

